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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讲座介绍第三国侨民(即非欧盟公民, 包括中国侨民)在卢森堡三月以上的劳工
居留的条件, 申请程序和居留证的有关规定, 包括普通雇员和高级人才居留. 
一. 普通雇员的居留 

1. 条件 : 第三国侨民如果符合下列条件, 有权获得在卢森堡三月以上的雇员居
留 : 
• 不妨害卢森堡或共同体劳工的优先录用, 
• 打算进行的工作对卢森堡的经济有利, 
• 拥有相应的职业资格, 
• 持有针对某一向劳工部声明欠缺的岗位而订立的合同. 
• 拥有合适的住房. 

2. 例外 : 对某些愿意到招聘困难的产业部门工作的劳工, 外交部长可以特批其居
留, 只要该劳工符合上述第三, 第四项的条件. 并免除向外国劳工咨询委员会
的咨询. 

3. 程序 :  
1) 向外交部移民局递交如下申请材料 : 

• 申请人身份证明, 
• 申请人护照的完整复印件, 要证明与原件相符, 
• 申请人出生证明, 
• 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, 
• 申请人简历, 
• 申请人文凭或资格证书的复印件, 要证明与原件相符, 必要情况下要

附上法语, 德语或英语翻译件, 
• 双方都签名和注明日期的工作合同,  
• 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亲戚关系证明, 
• 申请理由书. 

2) 外交部移民局将上述材料副本移交劳工部. 劳工部在三周内作出如下内
容的意见 : 
• 雇主就工作岗位欠缺的声明, 
• 雇主就欠缺工作岗位的要求标准的客观必要性, 
• 对享有被优先雇用的求职者的雇用可能性的具体审查, 
• 指定的候选劳工的资格和职业历史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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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雇主申请的雇员人数与其雇员总人数的比例. 
3) 外交部移民局将上述所有材料移交外国劳工咨询委员会. 委员会出具咨

询意见给外交部移民局 (法律没有规定具体期限). 
4. 居留 : 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侨民将获得 « 雇员居留 ». 有效期一年, 可在特定部

门, 特定行业的任何雇主工作. 到期可申请延期两年. 第二次延期之前限制改
行. 第二次延期之后, 居留有效期改为三年, 可在所有行业, 所有雇主工作 (居
留证的具体申请手续请参考讲座 3 的介绍). 

二. 高级人才的居留 
1. 条件 : 某些需要特别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工作, 外交部可以给予第三国侨民居留, 

条件是 : 
• 持有高等教育文凭或五年以上的专业工作经验, 
• 持有有效的护照和签证, 
• 持有其专业工作的合同, 
• 工资最低数额符合相关条例规定. 

2. 程序 : (参考普通雇员的居留的申请程序). 
3. 居留: 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侨民将获得 « 高级人才居留 ». 有效期最长为三年, 到

期可申请延期三年. 限制改行和更换雇主 (居留证的具体申请手续请参考讲座
3 的介绍). 

三. 普通雇员和高级人才居留的撤消, 拒绝和拒绝延期 
有下列情况之一, 上述居留可以被撤消, 拒绝和拒绝延期: 

• 第三国侨民在被批准之外的行业工作, 
• 在卢森堡合法居住三年内, 出现在某 12 个月期间的三个月没有个人的经济

收入,  
• 或者在卢森堡合法居住三年以上, 出现在某 12 个月期间的六个月没有个人

的经济收入. 
 此外, 新移民法还规定了某些特别的劳工居留 : 如同一经济, 社会组织内部劳工
的临时调动, 临时委派来卢森堡工作的居留等等. 
 
 
 (上述信息仅供参考, 具体事项, 请咨询律师, 并以其意见为准) 

 


